


预算定额计算验工计价（以下简称“最终工程价款”）。

3.本合同签约后，甲方应在 10日内支付工程预付款但不得高于

合同总价 30%，后续工程款按照工程进度支付，但不得支付超 90%，

剩余工程款待项目验收通过后予以支付。

第三条 工期

1．开工日期： 2025 年 10 月 29 日

2．竣工日期： 2025 年 11 月 12 日

3．本工程的竣工日期以本工程签订上述日期为准，每延误一天，

甲方有权直接扣除最终工程价款的 0.1％（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除

外）。

第四条 工程质量

1．乙方施工必须严格按国家颁发的相关规则、规范、标准和要

求等进行，保证本工程质量达到甲方标准。

2．乙方施工中的所有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当经甲方签认，否则

甲方有权随时要求对隐蔽工程进行检查，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

承担，由此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。

3．凡本工程中出现质量不符合标准需返工的情况，由此产生的

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，乙方还应当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。

4．工程保修期为本工程竣工日期之日起 12 个月，在此期间出

现质量问题均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，乙方还应当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

的全部损失。

第五条 竣工验收








